
第一章 招标公告

新会区大鳌镇现代产业集聚区基础设施项目—大鳌镇新中公路加油站至中

心河路段工程监理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新会区大鳌镇现代产业集聚区基础设施项目—大鳌镇新中公路加油站至中心河路段工程

监理已由江门市新会区发展和改革局以新发改投审[2022]94 号 文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是专项债券、镇财

政统筹等多渠道解决。招标人为江门市新会区大鳌镇人民政府，招标代理机构为江门市建盈工程管理有限

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本项目施工监理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

2.1 项目概况：

大鳌加油站至中心河路段工程道路等级为城市主干路，路线全长 3951m，规划红线宽度为 60.0m，近

期按 19m 红线实施，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交通工程、桥梁工程等。

2.2 资金来源和落实情况：专项债券、镇财政统筹等多渠道解决，资金已落实。

2.3 招标范围：本工程项目准备阶段、施工阶段、竣工结算阶段及工程质量保修阶段的质量控制、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投资控制、进度控制、合同管理、信息管理、组织协调等监理工作。

2.4 招标内容：本工程项目施工准备阶段、施工阶段及保修阶段的全部监理工作。

2.5 工程建设地点为：江门市新会区大鳌镇。

2.6 监理服务期：施工准备阶段、施工阶段、竣工验收结算及工程质量保修阶段全过程监理服务。

2.7 项目估算总投资约人民币 3871.96 万元，其中工程建安费估算限额：人民币 3184.90 万元。

3、投标人的资质要求

3.1 具备建设主管部门核发的工程监理综合资质或市政公用工程监理丙级（或以上）资质；

3.2 拟投入本项目的总监理工程师须具备住建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监理工程师执业证书，且

其注册证书专业为市政公用工程,注册执业单位为本公司。必须满足办理施工许可要求，在“广东省建筑

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网上的“关键岗位人员项目锁定情况”查询为未被锁定状态。须在投标单位缴纳

养老保险（需提供 2023 年 2 月-2023 年 4 月养老保险的证明）。

3.3 根据《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取消省外建筑企业和人员进粤信息备案有关工作的通知》（粤

建市[2015]52 号）、《关于调整省外建筑企业在“进粤企业和人员诚信信息登记平台”信息登记相关工作

的通知》和江门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发布的《关于调整省外建筑企业信息进粤登记有关查验工作的通知》要

求，省外建筑企业需在“进粤企业和人员诚信信息登记平台”录入相关信息并通过数据规范检查，并在投

标文件中提供企业基本信息、资质情况信息（网上公开信息打印件）以备审查。

3.4 根据《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江门市建筑业企业信用管理办法》（修订版）(江建〔2019〕

356 号)的相关规定，投标人须是被列入“江门市建筑业企业信用管理信息系统”信用等级为 C 级或以上的

企业。



3.5 投标人拟派出的项目总监理工程师、技术负责人须在投标文件中签字确认。

3.6 投标人不属于“信用中国”失信被执行人（公示网址：www.creditchina.gov.cn）。

3.7 取得香港工程建设咨询从业资格的企业和执业资格的专业人士，按照《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印发香港工程咨询企业和专业人士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开业执业试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规定

备案，且备案信息已在广东省建设信息网公布，可以在我市范围内开业执业，为市场主体直接提供服务。

经备案的香港企业和香港专业人士应当在备案的业务范围内开业执业。

3.8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获取时间：从 2023 年 5 月 23 日 9 时 00 分至 2023 年 5 月 29 日 17 时 00 分 。

4.2 获取方式：投标申请人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内携带以下资料，前往招标代理处供现场招标代理

查看,经查看符合要求后购买招标文件，500 元/套，相关资料售后不退。未按要求提供相关资料的不予受

理。

获取招标文件须提供以下材料：

①投标申请人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原件及身份证复印件；

②投标申请人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

③资质证书副本复印件；

④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⑤“进粤企业和人员诚信信息登记平台”（广东省外企业提供）网上公开信息打印件；

⑥拟投入本项目的总监理工程师：须提供住建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监理工程师执业证书，且

其注册证书专业为市政公用工程,注册执业单位为本公司，并提供在投标单位缴纳养老保险（2023 年 2 月

-2023 年 4 月）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⑦《投标登记申请表》一式两份（表格可从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服务指南”栏目下载），加

盖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章。

注：投标申请人应按上述要求提交登记资料一式两份，且应编制登记资料的封面、目录并装订成册；

所有复印件均须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提供以上第④项、第⑥项及被授权人的身份证原件核对。投标申请

人对以上登记资料的真实性负责，经审查符合要求后方可登记购买招标文件，投标申请人所提供的证书、

资料必须完整真实，如被发现有任何虚假、隐瞒、不符合要求者招标人将不予受理登记。

4.3 获取地址：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窗口 25(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 333 号)。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 为 2023 年 6 月 14 日 10 时 00 分，地点为 广

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第 01 开标室(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 333 号)。

6.2 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者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投标文件，招标人将予以拒收。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公告同时在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广州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上发布，招标公告内容以广东省招标投标

监管网为准。

http://www.creditchina.gov.cn）



